
附件

临县财政局涉企检查事项目录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事项依据 责任主体 实施主体 备注

1

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采购法规
执行情况、采购活动执行情况
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九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及
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是： 
（一）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
（二）采购范围、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
（三）政府采购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
【其他规范性文件】
2.《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九条 财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定向抽查和不定向抽查相
结合的随机抽查机制。对存在违法违规线索的政府采购项目开展定向检查；对日常监管事项，通过
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等方式开展不定向检查。
财政部门可以根据综合信用评价结果合理优化对代理机构的监督检查频次。

临县财政局 临县财政局

2

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会计信息质量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2024年修改)
第三十条 财政部门对各单位的下列情况实施监督：
　　（一）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
　　（二）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
　　（三）会计核算是否符合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四）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是否具备专业能力、遵守职业道德。
　　在对前款第（二）项所列事项实施监督，发现重大违法嫌疑时，国务院财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
可以向与被监督单位有经济业务往来的单位和被监督单位开立账户的金融机构查询有关情况，有关
单位和金融机构应当给予支持。
第三十二条 依法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在监督检查中知悉的
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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